
1

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
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

沪崇经规〔2021〕1 号

区经委、区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崇明区关于
支持早餐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委办局：

《崇明区关于支持早餐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已经一届区委

常委会第156次会议、区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崇明区关于支持早餐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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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

2021 年 5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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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崇明区关于支持早餐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推进

我市早餐工程建设的意见》（沪委办〔2020〕36 号）和《上海

市推进早餐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-2022 年）》 （沪委

办〔2020〕60 号），以及市商务委《关于 2021 年上海市为民办

实事项目早餐工程示范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（沪商服务

〔2021〕60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促进我区早餐市场高质量发

展，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，根据区政府有关早餐工程

建设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要求，结合崇明早餐市场发展实际，

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早餐工程是以满足市民群众早餐需求为导向，通过政府引

导、企业运作，为市民群众提供更便捷、更丰富、更健康的早

餐服务的民生项目。坚持需求导向、问题导向，扎实推进早餐

工程实事项目开展，以更好满足市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和幸福感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。发挥政府在布局规划、政

策引导、服务配套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。坚持市场主体的

主导地位，鼓励市场主体提升早餐规模和品质。

2.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。全面推进我区早餐工程建

设，重点突出市级示范点和区级示范点引领带动作用，形成具

有崇明特色的早餐工程推进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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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指导监管与政策支持相结合。乡镇政府负责做好辖区内

早餐运营主体的监督与管理，并指导符合要求的早餐网点在营

运满一年后申报扶持资金。若本政策与其它市、区政策重复的，

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。配套资金按照财权事权原则落

实到位。

三、支持范围

（一）支持工商注册地、实际经营地和财税户管地均在崇

明区的早餐鲜食工厂建设主体。

（二）支持纳入本区及乡镇早餐网点建设年度布局规划的

新增或存量改造提升的早餐供应市场主体。

四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早餐鲜食工厂建设

1.对符合“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产业”要求的早

餐鲜食工厂（中央厨房）项目，可按照投资规模通过我区申报

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，一次性奖补总额按《上海市服务

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》办理。

（二）支持新增早餐网点达标建设

2.支持新建市级早餐工程示范点项目建设。对成功创建市

级早餐示范点的项目，可申报市级财政扶持资金，即单个项目

补助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%，单个项目获得资金支持总额

不超过 9 万元。

3.支持新建区级早餐工程示范点项目建设。对取得区级早

餐示范点称号的网点，每家一次性奖补 5 万元。

4.支持品牌早餐企业连锁化运营。早餐连锁企业应符合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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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早餐经营业态导则要求，在连锁网点规模达到 5 家及以上

的基础上，每新增一个网点，一次性奖补每家 2 万元。

5.支持流动餐车布点。对在我区设置流动餐车的企业，每

有一辆在崇运营满一年的，一次性奖补 3 万元；在崇明区域内

参与重大活动保障的，以月为单位同比例予以支持。

6.支持企业拓展数字化赋能。鼓励发展智能取餐柜、智能

自助服务系统等数字化终端，对在我区新配置网订柜取功能且

具有可同时保温或冷藏达 10 单以上的早餐企业，给予每家网

点奖补 1 万元。

7.支持老字号早餐发展。对在我区新开业的老字号早餐经

营企业，并取得上海市早餐示范点称号的网点，按照实际经营

面积不足 100 平方米（含）的、超过 100 平方米不足 180 平方

米的、18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30

万元、50 万元的定额奖补。

（三）支持存量早餐网点达标提升

8.对存量早餐网点提升改造，并取得崇明区早餐示范点称

号的门店，每家网点奖补 2 万元。对继续提升并获得市级早餐

示范点称号的，每家网点再奖补 3 万元。

（四）鼓励国有和集体企业支持早餐经营业态发展

9.充分发挥载体资源优势支持早餐业态布局，对布局早餐

业态的承租方，可在房租等方面予以优惠。

五、附则

1.市、区级早餐工程示范点标准、申报指南等相关文件可

通过崇明区经济委员会网站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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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意见由崇明区经济委员会负责实施和解释，具体实施

细则由区经委会同区财政局负责制定与调整。

3.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。凡列入 2022 年度早餐工程建设项目的网点，财政奖补资

金可顺延一年享受。

抄送：区发改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供销社。

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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